附件
项目报价表
报价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单位简介
	

	项目名称
	

	主要工作内容及成果要求
	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扩大深化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5〕83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71号）要求，具体工作内容如下： 
1.开展三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实施方案编制工作（2025年8月底）。
2.开展三明市低效用地认定标准研究编制工作（2025年8月底）。
3.开展三明市低效用地认定调查研究编制工作（2025年8月底）。
4.组织对市区范围内（三元区、沙县区）的低效用地调查。
5.对各县（市、区）调查上图入库成果进行汇总、质检、上报评审，建立数据库（2025年12月底）并在试点期间及试点结束后5年内提供数据更新维护。
6.开展配套政策（办法）专题研究，制定配套文件（2025年12月底）。
7.编制市本级（三元区、沙县区）的低效用地专项规划。
8.编制市本级（三元区、沙县区）低效用地再开发年度实施计划（2026年2月底）。
9.试点工作组织宣传，提炼各地典型经验（试点期间各2次）。
在试点中期和考核期需编制三明市本级低效用地再开发中期评估报告，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做法、典型案例和政策创新。在试点后期汇总全市各区县低效用地再开发总体方案报告，并整合成三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总结报告，最终上报上级作为试点成果验收。
具体完成时间和详细内容以合同为准。

	报价（万元）
	


备注：报价需注明各分项目的分项报价。
